
关于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
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

———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

山西省审计厅厅长　陈　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,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３年度省

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,请予审议.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»的规定,省审计厅组织对

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.

审计结果表明,２０２３年,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

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,统筹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转

型、惠民生、防风险、保安全等各项工作,高质量发展扎实推

进,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,社会大局保持稳定,中国式现代化

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.

———落实积极财政政策,助推经济发展稳中向好.认真

落实减税降费政策,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４００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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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.积极对接国家政策,取得中央补助资金２６１０６８亿元、政

府专项债券６０３亿元,较上年分别增长５８％和３４％.加大

财政支出强度和财力下沉力度,省对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

支付２６４４７３亿元,同口径增长１４２％,为全省高质量发展

提供了重要支撑.

——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,大事要事得到有力保障.建立

大事要事保障抓落实工作机制,支持保障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

工程,加快推进科技创新,积极服务特色专业镇培育和重点产

业链发展.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,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和

一般性支出.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,不断加大民生保障力

度,全 省 民 生 支 出 ４９９７８９ 亿 元,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

７８８％,增长７％,增支３２８４２亿元.

———深化财政管理改革,科学理财水平不断提高.深入

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,规范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.强

化支出标准建设和应用,新增出台５个项目支出标准.优化

预算管理系统,继续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,试点开展政府财

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.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,健全完

善财政运行监测机制,全省县级“三保”支出１５３６亿元,有力

保障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.

———强化审计整改落实,监督服务效能更加凸显.持续

压紧压实整改责任,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,对２０２２年度审计未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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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到位问题,各市县①和有关部门单位通过加快资金拨付、追

缴退回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等方式,整改问题金额１２９７１亿

元,对需较长整改周期、整改难度大的相关问题,已制定分阶

段整改和长期持续整改的计划措施,着力推动审计整改取得

更好成效.２０２３年６月至２０２４年５月,全省共审计单位

３１００个,促进增收节支９９９５亿元.

一、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决算草案情

况进行了审计.２０２３年,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１３０７

亿元,支出１０５７７亿元;政府性基金收入５７２３亿元,支出

１３３９５亿元;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８４６２亿元,支出８０２２亿

元;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７５５７亿元,支出１３１６４２亿元.

审计结果表明,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的预算,持

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,加强预算收支管理,不断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绩效,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(一)重大政策落实有待加力提效.由于项目储备不足等

原因,省财政预算安排的重点产业链培育奖励、特色专业镇发

展等５项资金４９５亿元,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县未及时分配;

由于审核进度缓慢等原因,下达的中小企业发展、农村客运补

贴等１０项资金１８８亿元,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相关市县未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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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将资金发放至有关企业单位和个人;由于项目推进缓慢等

原因,下达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央预算内基

建、国省干线公路改建等专项资金７６８７亿元,未能形成有效

支出,涉及项目４１２个;由于前期论证不充分等原因,支持各

地建设的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中游核心区干流蓄水工程等１９９

个项目,建成后闲置停运、未达预期目标,涉及资金１１３９

亿元.

(二)预算分配管理尚需规范科学.省财政未严格按照规

定办法要求,分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等４

项资金２４７亿元;分配的绿色发展转移支付与绿色发展奖励

资金补助对象部分重叠,涉及资金４７９亿元;下达的１７项中

央转移支付资金１０６９亿元超出规定期限,其中车辆购置税

中央补助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２项资金连续两年超期下达,

导致２０２３年支出率分别仅为４５５５％和６８％;２０２２年结转的

８１１个项目１２６５亿元预算,２０２３年仍未支出.

(三)预算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提升.省财

政未严格落实绩效管理制度,涉及预算１２７８９亿元的３２４个

项目未同步批复下达绩效目标;涉及预算１４５０２亿元的２２０

个项目绩效目标或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、不完整;涉及预算

１３９７亿元的７个项目绩效管理流于形式、自评结果不准确;

涉及预算３５１１８亿元的８０６个项目未开展定期绩效监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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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的决算草案内容不完整,未反映３６７亿元的外债余额和

６６亿元政府投资基金的净损益.

二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２１个部门,延伸审计二、三级预算单位１２４

个,并对部门管理的相关专项资金分配、管理、使用情况进行

了审计.从审计情况看,相关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

理,执行情况总体较好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(一)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.省科协等５９个部门单位

未将非财政拨款结余、经营性收入等１０２２亿元纳入预算管

理;省文物局等１４个部门单位编制的８６２９９５万元预算未充

分考虑实际情况,预算执行率不高;省教育厅等８个部门单位

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,涉及金额２９１５９６万元.

(二)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.省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

等７个单位未及时征收租金、罚没款等非税收入５５６６８万

元;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１２个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评审收

入、利息等收入９３８５３万元;省应急厅等２０个部门单位无预

算、超预算、超范围支出５１９１８７万元;省人社厅等２７个部门

单位４７０８８８万元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.

(三)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不够规范.省公安厅等６个部门

未履行政府购买服务程序,直接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拨款

１１７亿元;省科技厅等２３个部门将可直接委托所属公益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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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事业单位的购买服务,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采购,徒增招标

代理费２０６５６万元;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等４个公益二类

事业单位违规转包政府购买服务４４４１２万元.

(四)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够到位.省农业农村厅等１４

个部门单位虚列当年支出１４９亿元;省能源局等８个部门单

位超标准、违规支付培训费等３６６９４万元;省司法厅等２个

部门单位由于超需求购置等原因,２６０６５万元财政资金损失

浪费.

(五)专项资金管理不够规范有效.省民政厅等３个部门

未及时分配福彩公益金等３项资金４１９亿元;省交通运输厅

等４个部门资金管理办法不完善、未按照规定办法,分配城市

交通发展奖励等６项资金１６３３亿元;由于审核把关不严,不

在项目储备库、未办理前期手续等不符合条件的９５个项目取

得水利专项等１３项资金１１４１亿元,９个单位通过虚报投资

等方式套取基本建设等４项资金１２４０８３万元;由于尚未确

定具体项目等原因,截至２０２３年底,省自然资源厅等２个部

门按因素法分配的生态修复治理等５项资金８９２亿元,滞留

市县财政;省教育厅等１１个部门分配的城乡义务教育等１７

项资金１７７７亿元,存在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等问题;省发展改

革委等２个部门在项目终止后未及时将结余的１３５亿元专

项资金清理收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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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大项目、资金及相关政策落实审计情况

重点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管理使

用、政府投资基金运行、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落实以及重点投

资项目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和审计调查.发现的主要

问题:

(一)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管理使用

方面.屯留等５个县通过多报受益学生人数和学生实际在校

天数,多获得营养膳食补助２８４９９万元;浑源等５个县未及

时拨付学校和供餐企业营养膳食补助７８３６８万元;灵丘等６

个县违规将３８８７４５万元营养膳食补助拨付至相关学校实有

资金账户;临县等４个县未严格落实食堂供餐的政策要求,采

用课间加餐模式提供营养餐,涉及学生１４１万人、营养膳食

补助２８６７８７万元;和顺等３个县３家企业串通投标或伪造

资质中标５个供餐项目,涉及营养膳食补助１１３１６９万元;山

阴等８个县１６８所学校违规向学生提供深加工和高油高糖食

品,涉及学生６４４万人、资金１４２６７９万元;屯留等２个县５

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单位,向学校供应食材或向学生供餐,涉

及学生４２７５人、营养膳食补助１９７４７万元.

(二)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方面.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金控集团)和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文旅集团)２个基金管理机构,将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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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性资金、企业虚假出资和基金管理人出资,计入社会资本,

虚报募集基金社会资本１０３０９亿元;涉及投资２６０１５亿元

的８２支子基金,存在未经批准设立或逆程序设立等问题;

８１２亿元基金违规投向房地产开发等项目;２３亿元基金超

合同约定比例投资省外私募股权基金;１５支子基金“名股实

债”投资１２８３亿元;由于投资项目停工停产、企业亏损等原

因,９６５４亿元基金存在损失风险;金控集团、文旅集团等３

户企业管理的１４３１亿元基金长期闲置.

(三)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落实方面.山西转型综合改革

示范区(以下简称综改区)和太原等５个市７家担保机构业务

规模小,融资担保放大倍数未达最低要求;省本级和运城等６

个市 ９ 家 担 保 机 构 违 规 向 企 业 收 取 评 审 费、保 证 金 等

６７０１６８万元;省本级和阳泉等７个市１１家担保机构未建立

与合作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,６１８３亿元担保业务的风险责

任全 部 由 担 保 机 构 承 担;临 汾 等 ３ 个 市 财 政 未 及 时 将

２４６４４１万元担保补贴资金拨付到位;省本级和综改区、忻州

等３个市５家担保机构偏离主业发放１６４亿元委托贷款逾

期形成风险;省本级和晋城等３个市５家担保机构向失信被

执行人等４４户不符合条件企业提供５９７亿元融资担保,面

临到期代偿风险.

(四)重点投资项目管理方面.太原二环高速公路凌井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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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龙白段(以下简称东二环高速)和神池至岢岚高速公路(以

下简称神岢高速)２个竣工项目工程价款结算不实,多计结算

价款４０９７０１万元;东二环高速和神岢高速２个项目的建设

单位未严格履行审批程序,自行将材料价差、重大变更设计费

１６６亿元列入建设成本;神岢高速建设单位未按规定退还项

目施工、监理单位各类保证金６８６６９２万元.

四、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

(一)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审计情况.组织对太原、霍州等

７２个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.发现的

主要问题:一是规划计划执行不严格.吕梁、平陆等１１个市

县２２２个小区应纳入未纳入改造范围;尖草坪等３８个县１８６８

个小区改造列入计划未实施或计划外实施;岚县等３５个县

８５８个小区改造未按计划时间完工.二是项目管理不规范.

晋中等７个市列入改造计划的５９７０个小区,存在１６０４７亿

元资金缺口;因资金不足等原因,尧都等４个县６８个小区改

造中途停工;长治、和顺等５７个市县已完工的４８５个小区,存

在未实施保温节能改造、强弱电未下地等问题.三是建管机

制不健全.怀仁等４９个县的５２５个小区未按规定建立建管

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;潞城等５７个县的４３５个小区改造后未

引入物业管理;沁水等１５个县的４３个小区,绿化改造后未明

确养护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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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乡村建设资金和政策落实审计情况.组织对平定等

１０个县乡村建设行动相关资金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

审计调查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资金投入保障不力.２０２２

年太原等３个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例未达

规定要求;介休等３个县土地出让收入４６５亿元未及时上缴

国库,减少了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;泽州等６个县１７４亿元

乡村建设资金滞留县财政或相关部门单位.二是建设规划管

理滞后.襄汾等２个县乡村建设缺乏科学统筹,在搬迁类村

庄实施户厕改造、清洁取暖改造等项目;由于财力有限等原

因,永济等６个县少安排农村道路养护资金４４３４７万元;由

于供水设施不完善、管网老化等原因,古交等３个县３０个村

存在饮水困难现象,涉及村民２５３６户.三是基本公共服务能

力有待提升.定襄等２个县１１个村卫生室未对医疗废弃物

进行规范处置;长子等７个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未按计划

开工或完工;文水等８个县农家书屋存在闲置未开放、场地被

占用等问题.

(三)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.组织对省

本级和运城等４个市就业补助资金、失业保险基金等情况进

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.省

本级和晋城、尧都等４０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违

规发放就业补助资金、失业保险金及相关待遇１２１２５１万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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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、盐湖等６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发放创业

担保贷款２５１５万元;５５家企业、机构通过虚报考试人数或培

训天数等方式,套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等专项资金

６６９６２万元.二是资金使用绩效不高.运城、汾西等１６个

市县财政部门或项目单位滞留劳务输出奖补、零工市场能力

建设等就业补助资金２０６７７７万元;省本级和晋城、盂县等６

个市县１７家劳务派遣公司未及时将稳岗返还、扩岗补助等补

贴资金６９２８９万元拨付用工单位.三是政策落实不精准.

临汾、万荣等４０个市县超规定比例或超限定数量安排公益性

岗位人员２４９９人;阳泉、吉县等１２个市县向有关企业多发放

稳岗返还补贴３５２２２万元;运城、泽州等９个市县在认定就

业困难人员时自定限制条件,缩小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

范围.

(四)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审计情况.组织对太原等５个市

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

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资金安排拨付不及时.

忻州等４个市未在规定期限分解下达生态环境专项资金

１５１８亿元,最长超期４８７天;长治、繁峙等３０个市县滞留生

态环境专项资金８９亿元;太原、怀仁等１２个市县清洁取暖

配套资金３９１亿元未及时到位.二是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.

长治等３个市向非储备库项目安排专项资金８４２亿元;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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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、屯留等４个市县通过虚报任务量等方式,套取上级补助资

金１１００７２万元;娄烦等１４个县重复发放或未及时发放清洁

取暖补贴７０７９６２万元.三是项目管理不到位.忻州、右玉

等１２个市县的１５个污染防治项目未按期开工,涉及专项资

金５０９亿元;五台等４个县的９个项目未履行公开招标或政

府采购程序,涉及投资８６７２２８万元;石楼等４个县的１８个

建成投运项目未及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.

五、国有资产审计情况

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、专

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等项目,重点审计了省属企业、金融、行政

事业和自然资源资产等４类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.

(一)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９户省属国有企业

的财务收支、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一是会计信息不实.５户企业收入少计２３７亿元、多计３４７

亿元,成本费用少计３９７亿元;２户企业财务报表合并范围

不完整,少计资产４５９亿元、少计负债６０７亿元.二是成本

费用控制不严.３户企业外包业务单价偏高,增加成本１８５

亿元;３户企业外包业务虚增加工环节、层层转包,增加成本

８６６０３３万元.三是资金使用绩效不高.１户企业建设的物

流园区等１０个项目,长期停工停运,沉淀资金４３９亿元;１

户企业管理的大数据产业基金,１０８亿元出借企业所属单位

—２１—



用于日常经营,８１４７万元长期闲置,基金投资引导作用未有

效发挥.

(二)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省属金融机构

发起设立的１１家村镇银行经营风险和１４家农村商业银行

(以下简称农商行)资产质量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.发现的主

要问题:一是风险管控及内部控制不够严格.５家村镇银行

部分关联交易、重大事项未向股东大会报告;５家村镇银行抵

押物管理不规范、处置不及时.二是违规开展业务.１家农

商行和１１家村镇银行对贷款资料审查不严,向提供虚假资料

或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发放贷款２７１９亿元;６家村镇银行在

核销资料不完整、未履行相关审核程序等情况下,违规核销不

良贷款５５９１３９万元.三是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不强.部分村

镇银行贷款投放不足,运营成本高、收入低,存贷比和成本收

入比不符合相关要求.

(三)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省直单位资

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和审计调查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

资产底数不清.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信息平台和省财政厅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反映的５９个省直单位土地房产信息数

据不一致,二者统计的土地面积相差１００３５万平方米、房产

面积相差１４６３万平方米.二是资产管理不够严格.３４个

部门单位４８５９万平方米土地、１７１４万平方米房产未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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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入账;８个部门单位账面仍登记已拆除、报废、移交等资

产３３３亿元和房产１８４万平方米;６个部门单位未履行审

批程序,出租房屋、场地等５５１万平方米,涉及租金９１４４４

万元.三是资产盘活利用不到位.２１个部门单位６２２件闲

置资产未及时纳入云公物仓集中管理、调配使用;２１个部门

单位闲置土地４８０７万平方米、房产１２５万平方米;１５个单

位超标准配置资产２１６３万元.

(四)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山西黄河流域

７个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１０个市县领导干部履行自然

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

主要问题:一是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.部分市县

存在基本农田“非粮化”现象,以及批而未供土地５６５万亩和

闲置土地７１６４５亩.二是供水结构不合理.７个市黄河干

流水利用不足,地下水供水比重超全国平均水平;５１个县再

生水利用率未达２５％的目标要求;３个市矿井水平均利用率

低于７５％的省定要求.三是水资源管控不够严格精准.８个

市县超出用水总量控制目标,下达用水计划或审批取水许可;

１６个县未完成年度关井压采任务,２１６眼水井未关闭;６个市

２５４９户用水户未及时纳入计划用水管理;４６个县用水计划下

达不精准,用水户超计划取水与闲置计划用水指标现象并存.

四是专项资金征管不够规范、项目绩效未达预期.３７个县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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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特种行业水费征收标准,少征收水费１１７７１８万元;

５个市县少预存、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和土地复垦费

２０９３亿元;５个县总投资６０４亿元的古堆泉域生态保护工

程等８个项目建成后闲置未能发挥效益.

六、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

２０２３年６月以来,省级审计机关发现并移送各类违纪违

法问题线索４３件,涉及金额８１３４亿元、６６人.一是权力滥

用问题多发.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２０件,涉及金额４０３２亿

元.主要是在公共资金使用、国有资产处置中,一些领导干部

违规决策造成损失浪费,以及利用职务之便搞利益输送、侵占

国有资产等.二是重点领域违法乱纪问题较为突出.共发现

企业、金融、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各类问题线索１５件,涉及金

额４０６３亿元.主要是一些企业单位违规经营造成重大国有

资产损失、编造虚假资料骗取套取财政资金、代人虚开增值税

发票抵扣税款;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失职渎职、以权谋私、贪污

挪用、签订虚假合同侵占国有资产等.三是基层“微腐败”啃

食群 众 获 得 感.共 发 现 此 类 问 题 线 索 ８ 件,涉 及 金 额

３９４５０２万元.主要是在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保障性安居工程

等领域,一些企业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、骗取套取补助资金、

侵害群众利益以及高价采购设备向供应商输送利益等.

七、审计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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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升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力效.强化过紧日子要

求,从紧安排非刚性、非重点项目支出,有力保障重大战略任

务的资金需求.健全政府投资基金运营管理和风险评价机

制,严格基金投向,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和运营绩效,充分发挥

基金的投资引导作用.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,强化资

源要素保障,确保资金到位即可开工建设,不断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.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考核奖惩机制,建立

机构与合作银行的风险责任分担机制,强化机构的日常监督

管理,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.

(二)加强预算收支管理.堵塞征管漏洞,应收尽收、应缴

尽缴,又不虚收探收、多收乱收.深化预算管理改革,加快支

出标准建设和应用,健全完善预算项目库,提高项目成熟度,

编实编细年度预算,夯实预算执行基础.健全完善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,科学设置资金分配因素及权重,不断提高资金分配

的规范性、科学性.用好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,加强预算执行

全过程管控,严格预算刚性约束,规范政府购买服务,防止无

预算、超预算、超范围支出等问题发生.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

理制度,科学设定绩效目标,强化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

价,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.

(三)持续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.科学规划乡村建

设,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例,加快农村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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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,不断提高和美乡村建设质量.压紧

压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责任,严格资金管

理,规范大宗食材采购,强化常态化监督检查,切实维护学生

权益.加强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管理,建立健全社

保数据信息共享机制,规范业务经办流程,严格资金分配使

用,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问题,保障资金安全高效使用.

(四)全面强化国有资产管理.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

改革,健全完善内控制度,严格企业会计核算,加强成本费用

控制,积极盘活沉淀资金,提高金融机构运营能力,规范金融

业务开展,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.全面摸清行政事业性资

产底数,夯实资产管理基础,优化资产配置,严格履行资产处

置程序,积极盘活闲置资产.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的保护和利

用,严格土地和水资源管理,全面落实用水总量控制制度,优

化水资源配置,强化监督考核,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,

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.

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

现的主要问题,并依法向社会公告.审计指出问题后,有关部

门单位和市县积极整改,有些问题已完成整改.下一步,省审

计厅将认真督促整改,省政府在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

告全面整改情况.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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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,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

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,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.审计机关

将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,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

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依法

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,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,努力为推动全

省高质量发展、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

大贡献!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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